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调整

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下称“《重组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浙江美欣达印

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作为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

司”或“美欣达”）的独立董事，我们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

发出前，收到了公司关于调整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相关议案（以下简称“调整重大重组方案的相关议

案”）的相关材料，听取了相关人员对该事项的报告，并对会议材料进行了仔细

研究，现对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调整重大重组方案的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

审议前，已事先提交独立董事审阅。经认真审议，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2）本次调整重大重组方案的相关议案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具备可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董事会在审议本次调整重大

重组方案的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就相关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董事会召集

召开及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公司调整重大重组方案不涉及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以

及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增加的调整，因此上述方案调整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

调整。 

（4）本次调整重大重组方案事项在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5）本次调整后，本次重组方案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具备可操作性，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重大重组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

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本次调整方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调

整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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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葛伟俊                     李和金                  刘长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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